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2024年推荐选拔

科研成果特长生的推免办法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2024年推荐优秀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方法》文件要求，

为保证推免生的选拔质量，根据我院实际情况，特制订如下特长生推免选拔办法：

一、推荐选拔原则

针对有科研方面成果，科研能力强的同学进行选拔，强化对学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

能力倾向的考核，对有科研成果特长的同学实行综合评价加分鼓励。

二、专家审核小组

学院组织专家审核小组专门负责科研成果特长生推免选拔事宜。

审核小组成员：教学副院长、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英语系、翻译系、日语系、

德语系主任及教授代表等。

审核小组秘书：刘佳

三、推荐选拔条件

1、科研成果特长生需符合《上海交通大学2024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

究生工作办法》和《外国语学院2024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

推荐选拔条件。

2、科研成果原则上仅限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与学

业相关的科研论文。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仅

作为参考，不纳入学生本人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

3、专家审核小组可会同本研究领域权威专家，对学生的科研成果进行审核鉴定，排除

抄袭、造假、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并组织相关学生在一定范围进行公开答辩，专家审核

小组及每位成员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字存档。答辩全程录音录像。

4、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科研成果特长生，须在本单位网站上予以公示。



三、科研成果认定办法

1、对学生提交的多篇科研成果实行代表作评价，评价重点聚焦创新质量和个人贡献。

有多项加分情况时，原则上只取最高一项，不得为仅符合单一或部分遴选指标的学生单列计

划或破格推荐。

2、计分标准：一篇核心期刊研究性论文原则上加3分，更高水平期刊的论文或多篇核心

论文可获得更多加分，但总分不超过5分。

3、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科研成果，纳入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

四、管理与监督

本项工作在学院专家审核小组的领导下进行，接受全面有效的监察。监督电话：

021-34204723(外国语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

五、本办法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解释。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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